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而有依本辦法規定為未適格再保險分出之情形者，應依照主管機關之規定評估未適格再保險業務對其資產、負債或各種準備金等之影響，並於相關財務報表及監理報表予以表達或揭露。

保險業依據本辦法辦理再保險分出保險期間超過一年期之人身保險業務者，得於資產負債表之再保險資產項下認列分出責任準備，其認列之條件、得認列之金額、分出再保險對象條件、會計處理方式、財務報表應揭露事項等，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保險業辦理前項業務者，主管機關得視所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型態，要求保險業於再保險資產項下認列之分出責任準備金額扣除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計算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且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分配或作其他用途，並於財務報表以附註方式揭露說明。


	第十三條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而有依本辦法規定為未適格再保險分出之情形者，應依照主管機關之規定評估未適格再保險業務對其資產、負債或各種準備金等之影響，並於相關財務報表及監理報表予以表達或揭露。


	一、參酌其他國家再保險制度及規範，增列第二項規定保險業分出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人身保險業務者，得於再保險資產項下認列分出責任準備，其相關規範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二、鑑於再保險型態多樣，為使保險業穩健經營，於第三項增訂保險業辦理第二項業務者，主管機關得視保險業所辦理之再保險樣態，要求該保險業認列之再保險資產之稅後餘額，提列於特別盈餘公積項下，未經核准不得分配或作其他用途。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一日施行。
	增訂第二項明示修正條文之實施日。













